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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2 月 24 日 

壹、 發起本件公投團體簡介 

  人民作主志工團接續 1994 年成立的『核四公投促進會』，於 2014 年起

以【修正選罷法】、【補正公投法】及【修訂憲法】為三大目標，在各界一起

努力下，2016 年 11 月 29 日及 2017 年 12 月 12 日立法院分別完成了選罷法

的修正及公投法的補正。然而，2024 年 12 月 20 日立法院就【公職人員選舉

罷免法】、【憲法訴訟法】及【財政收支劃分法】做了影響至鉅的修正，若干

條文顯然有害於基本人權及我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維持，則該等條文是否

具有效力？或應予以廢止？我們認為除了目前在任的司法院大法官本於職

責應予匡正及立法院自身應加以補救外，亦應得以「法律複決公投」的方式，

交由全體國民一起決定並共同承擔。 

貳、 立法院 2024 年 12 月 20 日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6 條第 3 項及第

79 條第 1項之修正及爭議 

一、 選罷法第 76 條第 3項就罷免之提議，原僅規定：「「第一項提議人名冊，

應依規定格式逐欄詳實填寫，填具提議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

地址分村（里）裝訂成冊，並指定提議人一人為備補領銜人。罷免理由

書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。」但立法院 2024 年 12 月 20 日卻在原條文「「裝

訂成冊」後新增「「「 提議人填具時，應附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

等文字，意旨：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附上提議人之國民身分

證正反面影本，即俗稱之『罷免提議加嚴條款』「 而該項修法竟然然是

國民黨團在立法院院會中變更議程、跳過實質討論步驟，直接進入二、

三讀程序「，又竟以時時議議的方式提新新案的況下下輕率完成，又未見

任何修法理由「。則此「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附上提議人國民

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之立法「，顯係阻礙公民行使罷免權利的手段「 而此

立法然也適用於當屆立法委員自身，變議了選民投票時與立法委員所

締結的「民主政治契約」而屬違憲。 

二、 上開就選罷法第 76 條第 3項修正之「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

附上提議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規定「，另被引用於同日所修正之選



罷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，即就「「選舉委員會收到罷免案提議後，應於

二十五日內，查對提議人名冊，有下列況事之一者，應予刪除：」之原

訂 5 款況形，另增訂第 6 款「提議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記載資

料不明或影印不清晰，致不能辨認提議人之姓名、新生年月日、戶籍地

址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」之況形，則選罷法第 79 條第 1 項之修正

顯然完全「、又僅與第 76 條第 3項之同日修正有關「。如立法院於 2024 年

12 月 20 日就選罷法修正之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附上提議

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規定被廢止，則選罷法第 79 條第 1項增訂

第 6款之修正，也失去依據而應同被廢止。 

三、 就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附上提議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

之修法結果來看，爾後罷免之提議須附身分證影本，然此欠缺必要性，

有侵害個資的疑慮。個資蒐集必須符合比例原則，尤以須為達成搜集目

的所必要為核心。為執行罷免提議「，能初步步認認身分的方式有多，，

立法上顯然有在蒐集身分證影本以外，對於提議人而言隱私權利侵害

疑慮更低的手段可資採循。擴大蒐集個資，留下更大的個資外洩隱患外，

對於公民政治空間也將產生實質限縮的效果。當公民必須以付新更，

個資、自負風險，承受更複雜的繳交提議書流程，勢必影響參與提議「、

政治表達的意願。罷免為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參政權之一，立法院 2004

年 12 月 20 日透過修法實質上架空罷免權，顯有違憲疑慮。 

參、 為何需以公民投票方式，廢止「 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附上提

議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規定？ 

一、 民主即『人民作主』，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具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之

權利，而公民投票法亦規定我國年滿 18 歲之人即得就立法院所通過之

法律，具『法律複決』之權利，包含對法律複決公投案為「 提案」「、「 連

署」及於西元單數年八月第 4個星期六為 公民投票」等權利。 

二、 公民投票法第 29 條第 1項「、第 30 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30 條第 5項分

別規定「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，有效同意票數，於不同意票，又有效同

意票達投票權人總額四分之一以上者，即為通過」「、「 公民投票案經通過

者，各該選舉委員會應於投票完畢七日內公告公民投票結果，並依下列

方式處理：一、有關法律、自治條例之複決案，原法律或自治條例於公



告之日算至第三日起，失其效力」及「 經複決廢止之法律、自治條例，

立法機關於二年內不得再制定相同之法律」「，如果「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

『提議』時需附上提議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規定之法律複決公投

案，於 2025 年 8 月 23 日贊成予以廢止之有效同意票達 488 萬 7134 人

以上、又，於不同意票，則中選會應於七日內公告結果而該規定自公告

日算至第三日起，失其效力，又立法院於二年內不得再制定相同之法律「。 

三、 我們人民作主志工，基於對基本人權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信仰，不能

坐視本屆立法院，數政黨屢屢無視實質民主程序、審議辯論的精神，扼

殺國會作為民主憲政運作核心的功能。法案審查過程無視不同意見、未

經實質討論即強行通過修法。尤其，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需

附上提議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之修法，更是意在剝奪或妨礙公民

行使憲法所賦予及所應保障的罷免權利，因此我們選擇站新來「，望全全

體國人共同努力，針對立法院於 2024 年 12 月 20 日就選罷法法第 76

條第 3項及第 79 條第 1項之修正「，即「「罷免案之提議人於『提議』時

需附上提議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」之規定，由 2025 年 8 月 23 日

『公民投票』加以廢止。 


